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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宁自然资函〔2020〕164 号

自然资源厅关于报送自治区十二届人大三次

会议代表建议和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三次

会议提案办理工作总结的函

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：

自治区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和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

闭幕以来，自然资源厅按照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

好自治区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和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三次

会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认真做好承办建议和提案的办

理工作，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办理要求，现将有关情况函告如下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0 年，自然资源厅负责办理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 62 件，

其中，人大建议 25 件（主办 13 件，协办 12 件），政协提案 37

件（重点提案 1 件，主办 9 件，协办 27 件），总办件量比上年增

长 25.8%。62 件建议提案，涉及自然资源改革各方面工作，主要

集中在耕地保护、土地利用、空间规划、生态修复、矿产资源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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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利用等社会关注度高，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方面。从建

议提案的被采纳情况看，A 类 27 件，B 类 32 件，C 类 3 件，采纳

率较上年提高 50%；从办结时间上看，主办件和协办件分别于 9

月 30 日前和 6 月 30 日前办理完成，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办结完毕；

从报送情况看，所有答复意见均向建议（提案）人、协办单位、

政府督查室、代表联络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、提案委等同步反

馈，并在对应系统中答复；从目前代表（委员）书面反馈情况看，

办理态度和办理结果满意率均为 100%。

二、主要做法

自然资源厅党组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

理工作，把办理过程作为回应人民呼声、接受人民监督、推动自

然资源改革的重要渠道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细化任务分工，由厅分

管领导、处室负责人、具体承办人员分级负责，严格办理程序，

严把复文质量，提高办理实效，确保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办理工

作落到实处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办理责任。严格落实“一把手负

总责、分管领导亲自抓、综合部门统筹协调、业务处室包抓落实”

的“四级工作责任制”，逐级逐人、靠紧压实责任，确保建议提案

办理工作有人抓、有人管、有人办。每年印发工作通知，对办理

程序、办理成效、督办方式提出明确要求，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

纳入全厅效能目标管理考核内容，与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落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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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考核。严格答复期限，高质量起草答复意见，并分别于 6 月下

旬、8 月下旬对协办件和主办件进行督查督办。

（二）强化程序意识，规范办理流程。接到自治区政府督查

室任务分配后，督察处根据各处室业务职责，先对建议提案进行

预分配，书面提出承办处室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和责任领导等

意见，在征求相关处室、单位意见后，以正式文件发承办部门具

体落实，较好地解决了因程序不清、责任不明而导致的互相推诿

扯皮、影响办理工作进度和效果等问题。各承办处室按照办理要

求和各自职能，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，按照“定目标责任、定时

间节点、定标准要求、定质量效益”的原则，指定业务精通、作

风过硬的业务骨干全程负责，在充分做好“广泛征求意见、充分

调研论证、依据法律法规、先行论证评估”四个程序环节的基础

上，再行起草办理，保证了建议提案办理质量。

（三）注重协同配合，提升办理质量。始终把提高建议提案

办理质量作为工作重点，不断创新办理方式方法，力争把每件建

议提案办成“精品”。一是在内容格式上，规范统一了文件格式

和回复标准，特别是办理程度和是否公开的标注、抄送单位的名

称变化等基本要素，提高办件质量。二是在办理步骤上，较往年

增加了网上办理和网上评议环节，特别要求承办处室在向代表委

员递送答复函的同时随文附上《办理情况意见征询表》，在取得代

表委员对办理工作意见之后，在网上完善建议提案办理结果。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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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在征求意见上，通过登门走访、调研座谈、电话联系等形式，

与代表委员进行沟通，直接听取了解所提建议提案的本意、背景

和办理要求，详细询问关注点。形成初步答复意见后，主动沟通

联系，认真解释初步答复内容，再次征询意见并认真总结，及时

补充完善答复函件，不断提高办理的满意度。四是在办理过程上，

坚持“三不”：问题未理清楚的，不草率回复；涉及事项较多的，

不笼统回复；未征求意见的，不急于回复。积极与代表委员沟通，

填写《建议提案当面办理沟通联系卡》，并做好记录。对重点建议

提案和比较复杂的问题，承办部门集体讨论研究，报分管厅领导

审定，确定答复关键点，确保建议提案答复全面准确。

三、重点建议提案办理情况

第 340 号《关于完善和细化养殖业用地政策，切实解决养殖

用地紧缺矛盾的提案》，是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确定的重点

提案，内容涉及养殖业发展中的产业政策、规划选址、用地政策、

贷款融资等多方面内容，涉及面广，针对性强，直接关系我区养

殖业发展的前景。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，将其纳入厅重点工作，

制定第 340 号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方案。厅主要领导专题听取汇报，

并指示以此提案办理为抓手，进一步完善全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

政策，出台支持奶产业、肉牛产业、滩羊产业等用地保障政策，

强化土地资源要素资源保障，服务全区农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一）对标问题，研究破解保障养殖业发展用地新政策。340



！！— 5 —！！

号提案所反映的养殖业用地问题，是养殖业发展困境的核心问题。

在我区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实施背景下，完善养殖业用

地政策尤为紧迫。自然资源厅在认真梳理提案反映问题的基础上，

以完善设施农业用地政策为契机，在不突破现行法律法规的前提

下，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，以提案提出的问题导向，进一步研

究完善我区设施农业用地新政策。一是处理好保障产业发展和保

护粮食安全的关系。明确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，可以

使用一般耕地，不需落实占补平衡。二是鼓励节约集约高效利用

土地。在符合规模化养殖行业标准、建筑安全、生物防疫等方面

要求的前提下，养殖设施允许建设多层建筑。三是最大限度保障

养殖业用地需求。养殖类设施农业用地规模根据生产需要确定，

不设规模限制；辅助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不得超过项目用地面积

的 10%，最大面积应控制在 15 亩以内；其中规模化养牛、养羊、

养猪等养殖辅助设施用地规模，不受 15 亩限制。四是支持农民

利用房前屋后发展养殖业。对农民利用房前屋后发展养殖建设的

少量养殖用地，允许各地结合实际，明确登记备案、集中统一管

理、日常监管等用地管理要求，在规范管理的同时，简化用地审

核要素和程序，支持农民通过养殖增收。五是改变设施农业用地

备案期限管理。将原来的备案期限 5 年拟修改为“土地使用年限

不得超过该宗土地承包经营权剩余期限”，提升经营主体持久用地

的安全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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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出台政策，破解我区养殖业发展用地难问题。340 号

提案涉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、农业农村厅、地方金融管理局、林

业和草原局、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、宁夏银保监局等 6 家协办

单位。在充分研究各协办单位答复意见基础上，组织各协办单位，

认真梳理提案反映问题，以“严格保护耕地、节约集约用地、坚

持农地农用”为原则，起草了《关于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 促进

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已完成对市、县（区）

及有关部门两轮次的征求意见。目前，正在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

面向社会征求意见，待进一步修改完善后，计划于 10 月底印发。

《通知》印发后，将基本解决提案提出的用地问题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0 年 10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14 日印发


